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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翰宇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概述  

 深圳翰宇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翰宇药业”）于 2014 年 11

月 6 日召开的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圳翰宇药业股份

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以下简称“第一期员工

持股计划”），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委托广发证券资产管理（广东）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广发资管”）设立“广发资管翰宇投资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

“资管计划”），通过二级市场购买方式取得并持有公司股票。截止 2014 年 12 月 1

日，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已完成股票购买。以上内容详见公司 2014 年 10 月 18

日披露的《深圳翰宇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 2014 年 12

月2日披露的《关于公司员工持股计划完成股票购买的公告》（公告编号：2014-120）。 

 

二、员工持股计划基本情况   

 1、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不超过 24 个月，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

员工持股计划之日起算，即为 2014 年 11 月 6 日至 2016 年 11 月 5 日，其通过资管

计划所购买的公司股票锁定期为 2014 年 12 月 2 日至 2015 年 12 月 1 日，目前锁定

期已届满。  

2、2015 年 4 月 14 日，公司实施了 2014 年年度权益分派，以 445,008,181 股为

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10 股。故截止本公告日，公司第一期

员工持股计划持有的公司股票由 5,082,588 股增加至 10,165,176 股，占当前公司股本

总额的 1.14%。  

3、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员工持股计划所购买的公司股票均处未出现或用于抵押、



质押、担保、偿还债务等情形。  

 4、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员工持股计划参与对象蔡磊因离职，经第一期员工持股

计划管理委员会审议取消其参与员工持股计划的资格，并将其持有的员工持股计划

权益转让给其他具备参与员工持股计划资格的受让人。  

5、截至本公告日，未出现资管计划所持有的公司股票总数超过公司股本总额 10%

以及任一持有人持有的员工持股计划份额所对应的公司股票数量超过公司股本总额

1%的情形。  

 6、截至本公告日，未出现公司员工持股计划持有人之外的第三人对员工持股计

划的股票和资金提出权利主张情形。 

 

三、员工持股计划通过资产管理计划购买的股票解锁后及存续期届满后的处置办法  

 1、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委托广发资管通过设立资管计划在二级市场购买并

持有公司股票；同时在该部分股票锁定期满后，资管计划有权在符合规定的情况下

自主出售其持有的公司股票。  

 2、资管计划提前或届满终止后，广发资管将对该资管计划的全部财产进行清算，

在扣除相关费用后，按照全体委托人之间的约定进行一次性现金分配。  

 3、员工持股计划作为资管计划的次级 B 份额委托人将按照资管计划合同的约定

取得相应的现金财产分配，该部分资金将通过资管计划的托管账户划至员工持股计

划指定的银行账户。  

 4、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满后自行终止；当资管计划所持资产已全部变现、分配

完毕后，本员工持股计划可提前终止，并进行后续的财产清算、分配工作；员工持

股计划的存续期届满，经持有人会议和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本持股计划的存续

期可以延长。 

 

四、其他说明   

 本员工持股计划后续实施存在不确定性，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翰宇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 年 4 月 18 日 




